附件4：

第二届省直医疗卫生单位足球联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安徽省卫生厅厅直团工委

二、承办单位：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三、比赛时间：

联赛时间暂定2012年6月至7月（每星期六、日上午与下午），具体比赛时间另行通知。

四、比赛地点：

安徽医科大学运动场（人工草皮十一人制球场，含校本部与南校区场地）。

五、参赛单位：

省直医疗卫生系统各级卫生单位、厅直各单位独立组队，参赛队员须为单位正式职工，身体健康，无运动禁忌症状者。
六、参赛条件：

1、参赛球队及队员必须遵守比赛组委会制定的各项规定，绝对服从裁判判罚，尊重对方球队队员，严格按照规程进行比赛。

2、每位参赛运动员仅能代表一支参赛队参加比赛，运动员报名时必须按要求上交本人身份证、工作证（或胸卡、IC卡）复印件，提交《参赛队员个人信息表》并粘贴本人近期小二寸免冠照片一张。每场比赛双方队员（包括替补）都须将身份证、可以证明工作关系的证件（如工作证、胸卡、IC卡）交裁判组核实并保管至比赛结束，无证件或证件不全者不允许上场比赛。

3、专业运动员及非所代表单位的运动员一律不得参加此次比赛，一经发现，所在代表队立即强制退赛，不再参加后续比赛，原有成绩作废，纪律保证金全额扣除。

4、报名人数：每队设领队1名，教练1名，运动员不超过22名。各参赛队必须保证本队队员身体健康，可以进行体育比赛活动。各参赛队员在比赛中要注意保护自己，如出现意外伤害（包括往返途中安全），后果自负，其他参赛队和组委会概不负责。强烈建议各队在参赛前由各队自行统一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七、报名费用及流程

1、报名费：人民币贰仟元整（含场地租用费、裁判及工作人员费用等）。

2、比赛纪律保证金：人民币五仟元整。如果在参赛过程中出现严重违纪、违规现象按标准扣除相应保证金作为罚款，如果没有发生违纪、违规的球队则可在赛后全额退回保证金。标准：每张红牌罚款100元，每张黄牌罚款50元，如有未报名人员上场参赛罚款500元/人（本单位），如发现专业运动员及非所代表单位的运动员参赛则一次性全额扣除该3000元。比赛纪律保证金被累计全额扣完的球队将被强制退赛，不得再参加后续比赛，原有成绩作废。

3、缴费流程

（一）、转账缴费：请各参赛队将报名费贰仟元整转入以下账户：

户名：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帐号：34001454508050007306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合肥梅山路支行

缴费到账后承办方将及时开具票据于召开领队会时发放。领队会召开后到账的，在首场比赛时发放给单位领队。

（二）、参赛保证金仟元整，各队携带现金于报到时缴纳，承办单位收款后提供收条，比赛结束扣除罚款后，凭收条返还，财产安全自负。

八、比赛办法与要求：

1、比赛采用国际足联最新审定的《足球竞赛规则》，执行《中国足球协会足球比赛违纪处罚办法》。

2、比赛正式开始后，非经主办方批准，一律不得自行增加参赛人员，如发现有未报名人员冒名顶替上场比赛，所参加球队的该场比赛立即以0:3判负，并扣除该队比赛纪律保证金500元/人。

3、参赛运动员报名号码为1—99号，不得为0号，运动员号码一经报名确定则不得更改。

4、各参赛队必须准备深浅两套不同颜色队服，一人一号，赛前领队之间相互协商，并在比赛前统一着装。如队员间比赛服装不统一，裁判员有权禁止其上场比赛直至判罚所在球队以0:3判负，所有后果自负。

5、比赛用鞋：统一为布面胶底球鞋，不得穿皮质足球鞋，必须配戴护腿板，且护腿板必须由长袜包裹。
6、比赛各队须提前30分钟到场，由主裁和边裁进行队员资格证件检查，经核准后方可进行比赛。距离比赛开始时间20分钟后一方球队仍未到场或到场可参赛队员人数低于7人，且无正当理由的，则终止该比赛，该球队的该场比赛以0:3判负，并扣除该队比赛纪律保证金100元。

7、比赛采用十一人制，每场比赛90分钟，比赛分上、下半场，每半场比赛时间为45分钟。场上队长必须自备与上衣颜色有明显区别的队长袖标，中场休息15分钟。

8、每场比赛开始前20分钟，各队教练员必须向组委会提交参赛的22人大名单，不在替补名单中的队员不允许替换。每一场比赛，每队允许替换7名队员（含守门员）；换下的队员不得再上场；换人必须先通知第四官员做好登记，在死球的情况下由第四官员通知主裁，在得到主裁判的允许下，方可替换，否则不允许上场。换人时，先下后上。

9、比赛设红、黄牌（红牌每张扣除比赛纪律保证金100元，黄牌每张扣除比赛纪律保证金50元），每位参赛队员累计两张黄牌停赛一场，一张红牌停赛一场。

10、申诉办法：对运动员参加比赛资格提出异议，应在比赛结束前15分钟内向仲裁委员会提出，过后提出不予受理。在比赛中如有争执，可在赛后24小时内，由领队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并交纳500元申诉费用，若申诉成功则退还费用，申诉失败则不退还。
11、比赛过程中如出现一方无故罢赛或一方中断比赛超过5分钟，则终止该场比赛，该球队的该场比赛以0:3判负，并扣除该队比赛纪律保证金1000元。

九、联赛赛制：

1、联赛分组比赛（A组、B组）组内交叉循环小组前两名出线，并交叉进入半决赛、决赛，最终决出1—4名。全部赛程在比赛正式开始前另行公布。10支球队共进行9轮单循环比赛。每场胜3分，平1分，负0分，以最后积分算成绩。

2、如遇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则按下列顺序决定名次：

1）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积分多者，名次列前。

2）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净胜球球多者，名次列前。

3）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进球总和多者，名次列前。

4）如上述各项仍相等，则依次按他们全部比赛中的净胜球，进球总和多少决定名次，多者名次列前。

5）如再相等，则以抽签的方法决定名次。

3、比赛进行期间，由于客观原因，主办方有权根据实际情况更改比赛时间、场地，并提前三天通知到相关球队。

十、联赛费用说明：

    联赛的场地租赁费和裁判费由各参赛球队均摊，以报名费的方式缴纳。其余费用如赛事奖励费用、工作人员及裁判员饮水费、误餐费、交通费、其他经联赛组委会批准开支的项目由主办方承担。

联赛和组委会将设立专人专帐保管、使用参赛费，并在比赛全部结束后公布费用开支情况，接受各球队监督。

十一、奖项设置

1、冠军球队：奖杯一座，奖金3000元；

2、亚军球队：奖杯一座，奖金2000元；

3、季军球队：奖杯一座，奖金1000元；

4、设立最佳射手金靴奖1名，奖状一本，奖金500元；

5、设立“体育道德风尚奖”1项，奖杯三座。

十二、仲裁委员会：

主任：一名

成员：两名

十三、本规程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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